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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关  于 

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调整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业绩考核指标

之 

法律意见书 

 

致：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飘飘”或者“公司”）与国浩

律师（杭州）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签订的法律服务委托协议，本所接受

香飘飘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香飘

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香飘飘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的规定，

就香飘飘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业绩考核指标相关调整事项（以下简

称“本次调整”）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2 

律师声明事项 

本所是依法注册具有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有资格就中国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的理解和适用出具法律意见。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

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

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为止的中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以及对本次调整所涉及的有关事实的了解发表法律意见。 

香飘飘已向本所保证，其向本所提供的文件和所作的陈述和说明是真实、完

整、合法和有效的，所有文件的副本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相符，所有文件上的

签名、印章均为真实；一切足以影响本所律师作出法律判断的事实和文件均已披

露，并无任何隐瞒、误导、疏漏之处。 

本所声明，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所及签字律师均不持有香飘飘的股

份，与香飘飘之间亦不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职责的关系。 

本法律意见书仅对本次调整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意见，不对香飘飘本次调整

所涉及的标的股票价值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调整之目的而使用，非经本所事先书面许可，不得用

于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香飘飘本次调整的必备法律文件之一，随其他

申请材料一起上报或公开披露，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我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

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调整所涉及的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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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本次调整的批准与授权 

（一）本次调整已履行的批准和授权程序 

1、2020 年 10 月 30 日，香飘飘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业绩考核指标的议案》《关于

调整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同意调整 2018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 2020 年、2021 年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并相应修改公

司《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中的 2020 年、2021 年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

相关条款，除上述内容调整外，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其他内容不变。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经核查，本次调整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中两个解除限售期（即 2020 年、2021 年）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指标，

是公司在突发新冠疫情影响下根据目前经营环境及实际情况所采取的应对措施，

本次调整能更有效地将员工利益、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结合在一起及进一步激发

公司核心骨干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形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表决程序及过程合法合规，符合《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因此我们同意本次调整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两个解除限售期

（即 2020 年、2021 年）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指标的事项。经核查，本次调整公

司《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中两个解除限售期（即 2020

年、2021 年）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指标，是公司在突发新冠疫情影响下根据目

前经营环境及实际情况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本次调整能更有效地将员工利益、公

司利益和股东利益结合在一起及进一步激发公司核心骨干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有

利于公司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表决程序及过程合法合规，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18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本次调整公司《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中两个解除限售期（即 2020 年、2021

年）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指标的事项”。 

2、2020 年 10 月 30 日，香飘飘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业绩考核指标的议案》《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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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亦同意本次调整。 

监事会认为，“本次调整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两个解除限售期

（即 2020 年、2021 年）的业绩考核指标的事项并相应修订激励计划中涉及的部

分条款，有利于进一步激发公司核心骨干人员的工作热情，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

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监事会

同意公司本次调整事项；本次调整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两个解除

限售期（即 2020 年、2021 年）的业绩考核指标的事项并相应修订公司《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中涉及的部分条款，能够保证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顺利实施，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调

整事项”。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调整已经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法定程序，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香飘飘尚需将本次调

整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调整事项的具体内容 

（一）本次调整的原因 

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公司 2018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业绩考核指标的议案》《关于调整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本次调整的原因如下：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社会各行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均受

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行业上下游产业链的复工复产进度也不达预期，消费者在

此期间的消费需求也得到了抑制，公司主营业务中奶茶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也受到

较大影响。2020 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公司生产线被迫停工停产及 2020 年春节

时点相对较早等原因，固体冲泡奶茶在一季度销售较去年同期有较大下滑；且由

于疫情影响，MECO 果汁茶的推广活动几近停滞，即饮板块销售未达预期。截

止 2020 年第三季度，公司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18.93 亿元，同比下降 20.47%(其中

一季度同比下降 48.16%、二季度同比增长 3.93%、三季度同比下降 10.13%)。当

前国内疫情防控常态化，聚集性、接触性的消费活动仍然受到制约，同时仍有部

分地区不时出现反弹现象，全球疫情依然在蔓延扩散，国内经济恢复、居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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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恢复仍有较大压力。公司在 2018 年制定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时，是基于公

司在未来一定时期处于正常经营的环境前提下，对各考核年度设定了较为复杂和

严格的业绩考核要求，经过公司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在第一个第二个解除限售

期内均达到公司层面的考核指标。但 2020 年度突如其来的疫情影响，使得当前

经营环境较公司在 2018 年制定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时发生重大不利变化，该重

大不利变化是公司在制定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不可提前预知的突发因素，与

当时公司考虑的市场和行业环境存在重大差异，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所设定

的业绩考核指标已不能和公司目前所处的市场环境与经营情况相匹配，若公司继

续实行原业绩考核指标，将削弱激励计划的激励性，背离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

初衷，不利于提高核心员工的积极性，不利于公司可持续的健康发展，进而损害

公司股东利益。考虑上述不利因素，尽管公司已积极采取了各项措施去消除该因

素的影响，但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并经审慎研究后，董事会认为，应继续积极主动

采取各项应对措施，将本次突发疫情给公司带来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并且在特

殊时期更需要鼓舞团队士气、充分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为公司发展目标不断努

力，实现公司利益、股东利益和员工利益统一，为公司、股东、员工创造更大价

值。调整后的业绩考核指标仍然是一个较高挑战性的业绩目标，将继续有力的激

励公司核心骨干人员继续保持攻坚克难的奋斗精神，与公司共渡时艰”。 

（二）本次调整的内容 

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公司 2018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业绩考核指标的议案》《关于调整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本次调整的内容主要系调整 2018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中 2020 年、2021 年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具体情况如下： 

（1）调整前内容： 

解除限售期 
达成目标 1 

达成目标后的解除限售比例为 50% 

达成目标 2 

达成目标后的解除限售比例为 50%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以 2017 年度营业收入为基准，2018 年度

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20% 

以 2017 年度净利润为基准，2018 年度

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1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以 2017 年度营业收入为基准，2019 年度

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50% 

以 2017 年度净利润为基准，2019 年度

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35%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以 2017 年度营业收入为基准，2020 年度

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80% 

以 2017 年度净利润为基准，2020 年度

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75% 

第四个解除限售期 
以 2017 年度营业收入为基准，2021 年度

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115% 

以 2017 年度净利润为基准，2021 年度

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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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调整后的内容： 

解除限售期 
达成目标 1 

达成目标后的解除限售比例为 50% 

达成目标 2 

达成目标后的解除限售比例为 50%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以 2017 年度营业收入为基准，2018 年度

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20% 

以 2017 年度净利润为基准，2018 年度

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1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以 2017 年度营业收入为基准，2019 年度

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50% 

以 2017 年度净利润为基准，2019 年度

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35%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以 2017 年度营业收入为基准，2020 年度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40% 

第四个解除限售期 
以 2017 年度营业收入为基准，2021 年度

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65% 

以 2017 年度净利润为基准，2021 年度

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40% 

同时，除上述调整外，公司亦相应修改《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中的

2020 年、2021 年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相关条款，《激励计划》及摘要、《实施

考核办法》中其他内容不变。本次调整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香飘飘本次调整已履行了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需履行的法定程序；香

飘飘本次调整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

定，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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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调整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业绩考核指标之法律意见书》签字页） 

 

法律意见书正本伍份，无副本。 

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日为二零二零年        月        日。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负责人：颜华荣                         经办律师：何晶晶               

 

  

                                                     杨北杨                

 

 

 

 

 

 


